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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通報第三號 
「辦公室設置及招牌懸掛」 

                                        
民 國 一 0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第 九 屆 第 十 二 次 紀 律 委 員 會 通 過

民 國 一 0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第九屆第二十八次理事會議通過 

一、 會計師事務所之招牌，須獨立懸掛，不得與其他公司、

行號、事務所、其他法人或組織等，共用一個招牌。 

二、 會計師事務所招牌之懸掛，僅限於同一棟大樓之外牆、

樓下或事務所內部與外部，不得將招牌懸掛於未登錄為

主所、分所以外之處所，例如：對面或附近之大樓或空

間。 

三、 會計師事務所招牌上之名稱，得以全稱、簡稱或標識表

示之，但若使用全稱者，須與在社團法人會計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登錄之名稱相同。 

四、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或標識，為招牌上之必要登載項目，

招牌得附列會計師姓名，但不可只列會計師姓名而未列

示事務所名稱。 

五、 會計師事務所之招牌，僅得列出事務所名稱、標識、地

址、信箱號碼、執業會計師姓名暨電話、電子信箱及傳

真號碼，不得從事其他廣告或宣傳。 

六、 會計師事務所遇有合併、更名等情事，向社團法人會計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登錄核准備查後十日內，招牌必須更

新完成；若招牌上附列之資訊(如：電話、會計師名稱

等)，遇有變更時亦同。 

七、 會計師事務所若他遷至其他處所，向社團法人會計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登錄核准備查後 10 日內，原招牌必須卸

除。 



八、 會計師事務所於單一門牌號碼，不敷使用時，得於其他

門牌號碼辦公，但以同一棟大樓為限，其餘辦公場所需

依規定向社團法人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登錄為分所。 

九、 會計師事務所有設置總機設備者，電話於撥通後，其語

音提示以事務所名稱為限，不可再提及其他公司、行

號、事務所、其他法人或組織之名稱。 

十、本通報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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